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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方案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股票价值的

认可，公司制定了“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并分别于2024年2月7日、2025

年3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13）、《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3）。现将2025年度行动方案相关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聚焦智慧物联主航道，致力打造智慧物联的首选品牌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以视频为核心的智慧物联解决方案提供商和运营服务商，

坚持技术创新驱动，依托大模型构建更加广阔的AIoT能力，强化融合连接能力，

全面激活以视频为核心的数据要素价值，构建城市与企业行业智能体，助力城市

构建更高效的治理体系、赋能企业数智化转型升级。公司坚持技术创新驱动，持

续推动城市业务从改善城市管理迈向城市高效治理、从保障运行有序迈向城市运

行自治、从提升公共安全迈向安全体系升级、从生态环境监测迈向生态协同治理，

推动企业业务从优化安全体系迈向构建大安全体系、从提高生产效率迈向构铸数

智生产力、从辅助经营管理迈向提升经营决断力，致力于让社会更智能、让生活

更美好。

报告期内，在国内外诸多因素影响下，公司仍坚持精细化管理和高质量发展

的经营理念，实现营业收入327.4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5%；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5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77%。

二、畅通多渠道沟通机制，实现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025 年，公司依据最新的法规要求及公司发展需要，积极持续完善《公司

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治理制度文件，同时严格

落实监管要求，实施内部治理架构改革，不再设立监事会，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参

与决策、监督制衡、专业咨询作用，切实保障内部控制机制的有效运行，保障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

信息披露方面，公司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认真履行持续信息披露

的责任，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将公司的信息客观真实的传递给投资者，

维护投资者权益。同时充分利用热线电话、邮件、互动易平台、业绩说明会等多

种形式保持与投资者的良好互动，及时传递公司发展战略及经营管理信息。

未来，公司将持续健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加强内部控制规范工作，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有效提升决策水平，同时充分发挥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委员会的监督职能。也将继续严谨、合规地开展信息披露工作，持续、

准确、及时地向市场传导公司价值，不断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机制，不断优

化和丰富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方式方法，更有效的向投资者传导公司价值。

三、多方式共享发展成果，落实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股东价值回报机制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回报，始终坚持“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股东回报理

念，在兼顾公司发展与股东利益的基础上，通过现金分红、股份回购等多种方式

与股东共享经营发展成果，为投资者创造价值。

上市以来坚持每年实施现金分红，累计现金分红金额近 97亿元。2025年，

公司制定并实施了 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合计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约

6.01亿元。同时，为更好回报股东，在兼顾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资金

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制定了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发现金 3.70元（含税），现金分红约 12.02亿元。如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获股东会

审议通过，2025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总额预计为 18.04 亿元，占 2025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46.75%。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为维护广大投资

者合法权益增强投资者信心，2025年 5月 21日至 2026年 4月 17日期间，公司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7,493,500股，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

注册资本，回购资金总额为 30,995.32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未来，公司将牢固树立回报股东意识，坚持以投资者为本，将“质量回报双

提升”行动方案执行到位，切实增强投资者的获得感，为稳市场、稳信心积极贡

献力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18日


